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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849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6-96） 

羅委員就禽流感復養規劃採非開放式或密閉式禽舍飼養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

復如下： 

一、本次禽流感病毒經基因序列分析，屬外來病毒，為韓國 H5N8 亞型病毒及野鳥病毒之重組，國

內未曾發現。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該病毒可透過候（野）鳥媒介傳播，已造成我國、亞洲、

歐洲、美洲等多國疫情。現有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傳染力及毒力均高，臨床症狀相當明顯，

鵝隻急性感染後短時間內死亡率可達 50-100%。 

二、鑒於本次發生疫情之禽場多為開放式飼養之水禽場，現場常見飼養之水禽頻繁接觸候（野）鳥

及其排遺，且國際間禽流感疫情日益嚴峻，臺灣位處候鳥遷徙必經路徑，加以國內養禽業者

生物安全觀念薄弱，發生禽流感風險極高。 

三、經國內外專家評估結果，採開放式飼養模式之禽場，如以原飼養條件復養，將無法避免再次發

生禽流感之風險，勢將造成產業嚴重之衝擊。爰產業復養重建應於疫情控制後進行，改善更

新禽場軟硬體設施，以符合生物安全最基本要求之非開放式禽舍（不與外界禽鳥接觸，且具

有遮蔽物，避免候（野）鳥排遺落入禽舍內）飼養，並提升場內生物安全措施等級，產業方

有永續經營發展之可能。 

四、另針對非開放式禽舍，本會除參考國外成功案例，提出從高規格到簡易型之不同禽舍類型，供

農民多重選擇外，並已委託專業建築師繪製建築圖說，及參考本會農糧署前於 96 年公告之「

六種農業溫室標準圖樣及其結構計算書」，據以開發簡易大棚式之非開放式禽舍，於本（104

）年 3 月 23 日邀請建築、獸醫、畜牧等領域專家、相關單位及產業團體代表共同審圖，經確

認各項禽舍模式均符合產業需求。業者依上開設計圖說進行興（改）建禽舍，除可簡化建築

圖審之行政程序外，並可免除相關簽證費用。各項經審查確認之建築圖說將透過產業團體轉

知農民，並放置於本會網站，供農民參用。 

五、本會並提供農民「舊貸本金展延 1 年，展延期間免收利息，及新貸前 1 年亦免收利息」之政策

性農業專案貸款協助，免息期間由政府補貼利息，以紓解農民還款壓力；對於擔保能力不足

者，由農業信用保證基金協助保證。另對於雲林縣等疫情重災區，本會將輔導設置非開放式

示範禽舍，並將辦理現場示範觀摩，邀請農民參觀引用。 

（十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高雄市林園地區民眾通勤及高雄捷運延

伸至林園地區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848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6-89） 

羅委員就高雄市林園地區民眾通勤及高雄捷運延伸至林園地區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

關查復如下： 

一、目前行經高雄市林園地區之一般公路客運路線有 3 條，由國光、中南、高雄、屏東等 4 家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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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共同經營，交通部公路總局已請業者於尖峰時段視實際情況機動增開班次，以疏運人潮

。另高雄市政府現有紅 3、橘 9、橘 11 及 8041 路線，自本（104）年 3 月起，紅 3 路線每日

增班至 54 車次，其中直達車為 32 車次，亦延後末班車至 23：15，由捷運小港站發車，強化

該地區公車運輸，並以提供該地區民眾至高雄市區及捷運系統之接駁服務。此外，交通部於

99 年 5 月 24 日檢討公路客運路線基本運價後，迄今未有所調整，且自 103 年底因應國際油價

下跌，交通部公路總局依「公路客運路線費率臨時調整機制」，已兩度啟動調降基本運價，

分別於本年 1 月 27 日及 2 月 14 日實施，並針對持電子票證之乘客提供票價 8 折之優惠，故

應無票價年年調漲之情形。 

二、高雄市政府辦理之「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整體路網」規劃有捷運後續路網，其中林園延伸

線已納入規劃評估，現正進行各路線之運量預測、經濟效益與財務分析等作業，預定於本年

年中完成期末報告，屆時將考量林園延伸路線優先順序、公車運量培養、未來都市發展及經

濟情形等客觀條件成熟後，再逐步落實推動。 

（十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中華航空公司勞資爭議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1851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6-121） 

陳委員就中華航空公司勞資爭議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勞動部接獲中華航空公司勞資爭議消息後，即赴該公司瞭解，該部並強調為維持勞動關係穩定

，於工會幹部為員工爭取權益，表達相關意見時，雇主應多予聆聽及包容，若有誤解，亦應

透過各種管道及場合予以溝通或澄清，不得以此為由對員工進行任何懲處，獲該公司認同。

又該部已要求該公司應與其員工所加入之各工會進行協商，另針對該公司處分工會幹部涉有

不當勞動行為一事，該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亦已依法審理，俟將依裁決結果辦理。 

二、為保障航空公司空勤組員合理之工作時間，勞動部已邀集交通部民航局、航空業勞雇團體、地

方主管機關及學者專家召開會議，擬研定合理工時相關指引。又為持續督促航空業者依「勞

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將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依本（104）年「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

動條件相關法令實施計畫」，將航空業納入計畫檢查對象，檢查結果若發現違法，將依規定

予以裁罰，並公布違法名單。此外，交通部民航局亦已協調勞動部職安署，於 103 年 12 月至

本年 2 月間，對航空公司及相關機組人員執行勞動專案檢查，並督促航空公司建立疲勞管理

機制及改善勤務安排等，避免疲勞而衍生飛安風險。 

（十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細懸浮微粒（PM2.5）管制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849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6-94） 


